
空間設置 
1. 建築物外觀 

家醫科診間位置 

 

2. 機構大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個案接待區 

 

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

 

等候空間，明亮、整潔及通風 



 

4. 實習生辦公位置 

 

實習生辦公桌與電腦設備 

 

5. 個別諮商或治療室（逐間拍攝，每間至少向內向外各 1張＋說明） 

使用家醫科門診診間 

 

6. 團體諮商或治療室 



使用病房討論室帶領團體諮商。 

 



7. 諮商紀錄或測驗紀錄檔案室（櫃） 

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，並有專責人員管理(可上鎖)。 

8. 心理測驗/評估/衡鑑室:無 

9. 警鈴設置或安全設施 

 

諮商室內有充分照明及緊急照明裝置。 



 

醫院診間緊急鈴共同設置於電腦桌面快速鍵。 

 

 

 

 



10. 個案討論室或會議室 

病房討論室一間。 

 



11. 其他專業空間:無。 


